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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

2022年9月24日
根据《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有关规定。2022年9月24日，六安市水利局在叶集区主持召开了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六安市水利学会、六安市叶集区水利局、六安市叶集区财政局、叶集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治理工程建管局、六安市叶集区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叶集区洪集镇人民政府、叶集区姚李镇人民政府、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同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安徽柱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六安市利水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领导与代表，会议成立了竣工验收委员会（名单附后）。

竣工验收委员会查看了工程现场，听取了项目法人建设管理工作报告及竣工技术预验收工作报告，查阅了有关资料，经过充分讨论和认真研究，形成了《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一、工程设计和完成情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1、工程名称：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

2、工程位置：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洪集镇。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1、工程主要任务及作用

主要任务：叶集区界至头道河口段西汲河左岸河道治理，治理长度为15.08KM。
主要作用：提高治理河段防洪标准，减少洪涝灾害，保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2017年12月，省水利厅、省财政厅、省发改委《关于印发安徽省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性治理实施方案项目清单的通知》，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列入中小河流治理项目。2019年9月，市水利局以《六安市水利局关于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六水审〔2019〕84号）对该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批复工程总投资3309.15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3000万元，征地拆迁费用309.15万元。

2、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西汲河治理工程防洪标准采用20年一遇，排涝标准10年一遇,工程等别为Ⅳ等，堤防级别为4级。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主要建设内容：治理险工段9处，护坡护岸总长为1612.9m，新建堤顶道路8.0km，河道疏浚、清障15.08km。
批复施工总工期为10个月。
4、工程投资及投资来源

本工程批复总投资3309.15万元，其中：省级投资1320万元，其余为区级配套。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单位:叶集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治理工程建管局

设计单位: 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安全监督单位:六安市叶集区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监理单位：安徽同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安徽柱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田县克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运行管理单位：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人民政府
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人民政府
检测单位:六安市利水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五）工程施工过程

1、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本工程2020年3月5日开工，主体工程 2021年5月31日完工。各分部工程开完工日期如下：

	施工项目
	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

	第一分部：油坊组险工段、白水堰提水泵站险工段、白水堰村民组险工段护坡护岸工程
	2020年3月5日
	2020年8月31日

	第二分部：车家坡楼险工段、张河老庄险工段、陈堰组险工段护坡护岸工程
	2020年3月5日
	2020年8月31日

	第三分部：夹河滩险工段、新圩子险工段、赵墩村组险工段护坡护岸工程
	2020年3月5日
	2020年8月31日

	第四分部：陈堰组段（5+764-6+114）护坡护岸工程
	2021年3月1日
	2021年5月31日

	第五分部：白蚁巢穴处理工程
	2021年4月10日
	2021年5月31日


2、重大设计变更

根据2020年汛期西汲河暴露的洪水漫堤、管涌、滑坡等险情，通过设计变更调整工程建设内容，取消部分堤顶道路，增加白蚁治理措施，扩大堤身加固断面等。2020年12月，六安市水利局以六水审〔2020〕104号对设计变更进行了批复。
3、重大技术问题及处理情况

无。

（六）工程完成情况和完成的主要工程量

本工程已按批复完成建设内容。

概算批复与实际完成情况对照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概算批复
	实际完成
	备注

	
	
	
	工程量
	投资（万元）
	工程量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2353.98
	
	2235.19
	

	一
	河道及堤防工程
	
	
	1505.46
	
	2233.79
	

	1
	土方开挖及清基
	100m3
	248.00
	26.6
	880.39
	129.21
	

	2
	堤防加培填筑
	100m3
	152.13
	35.93
	879.99
	421.12
	

	3
	砌石工程
	100m3
	29.19
	104.83
	30.04
	111.10
	

	4
	格宾石笼、网兜
	100m3
	166.19
	799.21
	215.87
	723.84
	

	5
	混凝土工程
	100m3
	58.26
	462.6
	57.32
	517.59
	

	6
	草皮护坡
	100m3
	117.69
	8.86
	57.87
	9.11
	

	7
	多头小直径水泥搅拌桩防渗墙
	100m3
	0
	0
	
	
	

	8
	模板工程
	100m2
	91
	48.32
	95.50
	83.38
	

	9
	其他工程
	
	
	22.11
	
	99.19
	

	10
	白蚁治理
	
	
	195.51
	
	139.25
	

	二
	防汛道理
	km
	8
	754.39
	
	0
	

	三
	河道清障疏浚
	km
	15
	91.13
	1.48
	1.4
	

	
	第四部分  临时工程
	
	
	153.62
	
	90.78
	

	一
	施工导流工程
	
	
	34.5
	
	33.56
	

	二
	降排水工程
	
	
	4.07
	
	0
	

	三
	道路工程
	
	
	7.65
	
	1.99
	

	四
	房屋建筑工程
	
	
	94.96
	
	19.36
	

	五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12.44
	
	2.66
	

	六
	施工临时措施费
	
	
	
	
	18.70
	

	七
	白蚁详查
	
	
	
	
	14.5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345.6
	
	172.37
	

	一
	建设管理费
	万元
	　
	146.81
	
	45.33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91.95
	
	16.53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万元
	　
	54.86
	
	28.8
	

	二
	生产准备费
	　
	　
	9.45
	
	0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168.34
	
	117.84
	

	1
	工程勘探测量费
	
	
	74.32
	
	52.02
	

	2
	工程设计费
	
	
	94.02
	
	65.81
	

	四
	其他费用
	
	
	21.00
	
	9.2
	

	1
	竣工检测费
	
	
	9.62
	
	9.2
	

	2
	工程保险费
	
	
	11.38
	
	0
	

	
	第一～五部分合计
	
	
	2850.20
	
	2498.35
	

	
	基本预备费
	
	
	77.58
	
	0
	

	
	环保与水保投资
	
	
	72.22
	
	17.04
	

	
	工程部分总投资
	
	
	3000.00
	
	2515.39
	

	Ⅱ
	征地拆迁补偿费
	
	
	309.15
	
	38.25
	

	Ⅲ
	工程总投资
	
	
	3309.15
	
	2553.64
	


（七）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

本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批复投资为309.15万元，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由项目所在地乡镇负责。

（八）水土保持设施

项目法人委托第三方编制了项目区水土保持方案。

施工过程中，项目法人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
2022年8月4日，项目法人组织了水土保持专项验收，验收结论：本工程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中的各项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指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验收。
（九）环境保护工程

设计单位在初步设计报告中编制了环境保护设计章节。

施工过程中，项目法人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
二、工程验收及鉴定情况

（一）单位工程验收

2021年6月22日，通过了项目法人组织的单位工程验收。

（二）工程档案专项验收

2022年7月10日，本工程通过六安市水利局组织的档案专项验收，验收结论：本工程文件资料收集基本齐全，并已实现整理归档，同意验收。
（三）水土保持专项验收

2022年8月4日，项目法人组织了水土保持专项验收。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处理情况

无。

四、工程质量与安全  

（一）工程质量监督

1、工程质量监督

本工程质量监督单位为六安市叶集区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六安市叶集区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明确了专职质量监督员，制定了工程质量监督计划，按要求对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在施工过程中检查设计单位及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效运行，对原材料和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抽查，对质量检测资料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资料进行抽查，对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结论进行了核备。

2、工程项目划分

质安站以叶水质〔2020〕01号、叶水质〔2021〕01号对本工程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共划分1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

3、工程质量检测

施工单位对进场的砂石料、水泥等原材料进行了自检，质量合格；回填土压实度、水泥砂浆、混凝土抗压强度等指标均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监理单位进行了旁站、抽检和平行检测，质量指标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项目法人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该工程进行了全过程检测和竣工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4、工程质量评定

经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单位复核、项目法人认定，并报质安站核备，本工程质量等级合格。

（二）工程安全监督

本工程安全监督单位为六安市叶集区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该站制定了安全监督工作方案，对参建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合格证、施工安全生产措施等情况进行检查，根据施工进度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现场文明施工、专项施工及度汛方案编制等情况，对重点工程部位的安全生产行为进行监督，排查安全隐患，工程施工过程中无安全事故发生。
五、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

2019年12月16日，安徽省财政厅《关于预拨2020年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省级资金的通知》（皖财农〔2019〕1429号），下达叶集区2020年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省级水利发展资金127万元。

2020年2月14日，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0年省级水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皖财农〔2020〕128号），下达叶集区2020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1193万元。

2020年3月31日，叶集区财政局《关于2020年政府债券限额调整、第一批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分配、第二批新增政府专项债券及预算调整情况的汇报》中，将叶集区2020年新增债券资金分配1400万元用于西汲河治理工程项目。2020年4月5日，叶集区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纪要同意该资金分配方案。

西汲河治理工程到位省级水利发展资金1320万元和区级配套1400万元，合计2720万元。
（二）投资完成及交付资产

经审计本工程完成投资2515.39万元，交付资产2515.39万元。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

本工程批复征地拆迁投资共309.15万元，由叶集区政府配套完成。

（四）结余资金

经审计本工程结余资金204.61万元。

（五）预计未完工程投资及预留费用

无未完工程，预留费用3万元，用于竣工验收和竣工审计。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基准日为 2022年8月31日，竣工财务决算编制符合水利部《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规程》（SL19-2014）要求。
（七）审计

2022年8月，市水利局委托六安财立达会计师事务所对六安市叶集区西汲河治理工程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审定工程总投资为2515.39万元。
六、工程尾工安排

无。

七、工程运行管理情况

（一）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

本工程的运行管理单位：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人民政府、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人民政府。

管理人员和经费已落实。

（二）工程移交

工程竣工验收后即移交给运行管理单位，由项目法人具体办理移交手续。
八、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一）初期运行情况

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受了2020年超标准洪水考验，工程完成后经历了2021年、2022年汛期的考验，运行状况良好。

（二）初期运行效益

通过本工程实施，增强了该区域的防洪能力，发挥了防洪、排涝等社会效益。

九、竣工技术预验收

2022年9月24日，六安市水利局邀请相关专家组成竣工技术预验收专家组，专家组同意通过竣工技术预验收。

十、意见和建议

运行管理单位应加强运行管理，确保工程正常发挥效益。
十一、结论

本工程已按批准的设计内容完成，工程质量合格；工程档案等已通过专项验收；工程已通过竣工审计，投资控制在概算批复范围内；运行管理单位、人员、经费已落实；工程初期运行正常，验收委员会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十二、保留意见

无。

十三、验收委员会成员和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十四、附件：竣工技术预验收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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